本院約聘僱人員離職儲金及退職權益說明會紀錄
時　　間：民國94年7月11日上午10時
地　　點：本院學術活動中心2樓第一會議室
出席人員：本院各所（處）、研究中心、組、室、會、中心（含承辦人及約
　　　　　聘僱人員）
主　　席：總辦事處葉處長義雄
記　　錄：王淑惠
主席報告：（略）
人事室報告：本院約聘僱人員離職儲金及退職權益說明（如附件）
參加人員所提意見紀要：
· 提案單位：資訊所

Q1：院內於95年1月1日改依勞工退休金條例辦理退休金嗎？

A1：本院規劃自95年1月1日起參照勞工退休金條例第7條第2項自願提撥規定之精神，提繳業務費項下約聘僱人員勞工退休金；至於本院人事費項下約聘僱人員須依考試院會同行政院訂定發布之「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儲金給與辦法」辦理儲金提撥，而院外計畫約聘僱人員提繳退休金則應依各該經費補助單位之相關規定辦理。
Q2：退休金何時可以領取？

A2：勞工退休金請領條件為勞工年滿60歲，工作年資滿15年以上者，得請領月退休金，但工作年資未滿15年者，應請領一次退休金；勞工於年滿60歲領取退休金後繼續工作，雇主仍應為勞工提繳退休金至勞工原有個人退休金帳戶。
Q3：退休金存在哪裡？

A3：有個人專屬帳戶放在勞工保險局，從本院離職時年齡未滿60歲之人員不辦理結清。

· 提案單位：生農所

Q4：外籍人士是否適用勞退新制？
A4：依據勞工退休金條例規定，勞退新制僅適用於本國籍勞工，至於外國籍約聘僱人員則仍適用本院離職儲金的提撥。
· 提案單位：生醫所

Q5：院外計畫及人事費項下兩類人員不依照勞工退休金條例提繳，適用什麼規定？
A5：人事費項下約聘僱人員需依考試院會同行政院訂定發布之「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儲金給與辦法」辦理儲金提撥，院外計畫約聘僱人員是否提繳退休金應依各該經費補助單位之相關規定辦理；本院約聘僱人員已辦理離職金提撥者，自94年7月1日起儲金提撥率已全部改由7%提高至12%，其中個人及服務單位各負擔6%。
· 提案單位：生醫所、總務組

Q6：離職儲金有無免稅相關規定？

A6：無免稅規定，但依所得稅法第14條第9類退職所得之規定，凡個人領取之離職金（不含個人歷年自薪資所得中自行繳納部分及其孳息），一次領取總額（即公提儲金部分）在15萬元乘以退職服務年資者，不需扣繳所得稅。（總務組出納科答覆）
· 提案單位：生醫所、基因體中心、公共事務組
Q7：本院約聘僱人員不適用勞基法其舊制年資如何計算及提撥？新制年資又如何計算？
A7：本院約聘僱人員不適用勞基法，無舊制年資可計算，其新制年資暫訂自95年1月1日（規劃開辦日）起計算。
· 提案單位：地球所

Q8：本院如何區分公務人員法制進用之臨時人員？

A8：本院人事費項下係經行政院核准有案之人員為法制進用之人員；另本院業務費項下、人事費額外人員及院外補助經費人員係屬非依公務人員法制進用之臨時人員。
· 提案單位：生多中心

Q9：勞退擇領月退休金是以平均餘命計算，依目前情況自滿60歲請領月退休金，平均餘命約至85歲即滿，其生命延長如何計算續領月退休金？
A9：勞工退休金制度有年金保險之設計，勞工存活年限超過平均餘命時之規劃：勞工於開始請領月退休金時，應按一定金額提繳保險費，投保年金保險，以作為超過平均餘命以後期間之所得來源。

· 提案單位：歐美所、地球所
Q10：有關本院勞務外包、臨時僱工及工讀生部分之規定如何？ 
A10：勞務外包係依照採購法規定採買之勞務採購不適用勞退新制，但自行參加工會可以藉由工會辦理勞工退休金。至於臨時僱工及工讀生部分：自95年1月起依勞工退休金條例辦理提繳勞工退休金。（總務組答覆）
· 提案單位：歐美所

Q11：院外計畫方面（如國科會計畫），預算來源相同但執行機關不同，其約用人員即適用不同的提繳方式，是否有統一規定？
A11：本院為不適用勞基法之執行機構，依國科會約用注意事項規定本院進用國科會專任人員應比照「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儲金給與辦法」之規定辦理離職儲金提撥，國科會是否有改提繳勞工退休金之空間，會後再與國科會協調可否給予機關權限提繳勞工退休金。
· 提案單位：公共事務組

Q12：使用勞保的年資與勞工退休金之年資相同嗎？
A12：兩者為完全不同之制度，勞保老年給付依照勞工保險法；勞工退休金依勞工退休金條例實施。
Q13：院外計畫項下聘用之臨時助理或以公司合約聘用之臨時助理，此類外單位承攬計畫人員可否統一擬定相關承攬計畫規定，保障此類人員權益？

A13：有關委託、建教合作及補助計畫管理辦法部分，已請公共事務組相關人員擬定。

Q14：退休金之自提部分可以自行決定，那退休後之月退金是如何計算？

A14：月退休金計算是依據勞工提撥多少就算多少，月退休金係利用平均餘命計算並從個人帳戶中領出。

· 提案單位：計算中心、近史所
Q15：業務費項下約聘僱人員辦理離職儲金或參加勞工退休金條例有何差異？其提繳勞工退休金，對於提前自94年7月1日提撥與95年1月1日提撥有何差異？個人權益會受損嗎？
A15：離職儲金為到職即可提撥且離職即可請領其儲金，離職儲金公提提撥率已於94年7月1日起改為6%與勞工退休金雇主提撥率相當；辦理勞退新制如轉換工作其退休金為可攜式，跟著人走，並可累計年資，勞工年滿60歲，工作年資滿15年以上者，得請領月退休金，但工作年資未滿15年者，應請領一次退休金；勞工於年滿60歲領取退休金後繼續工作，雇主仍應為勞工提繳退休金至勞工原有個人退休金帳戶，無所謂年齡上之限制，對於個人權益並無太大的影響。

· 提案單位：計算中心
Q16：本院院外計畫如須辦理提撥離職儲金，其公提儲金經費應由何單位支付？
A16：本院院外計畫其離職儲金提撥係由院外單位自行籌措經費辦理提撥儲金，本院經費並無法源可支付其公提儲金。

· 提案單位：環變中心

Q17：若94年1月1日到職但未滿1年之人員，離職儲金規定94年5月6日即可到職提撥，其離職儲金何時提撥？
A17：由94年5月6日起依規定到職日即可提撥離職儲金，若今年1月1日到職至今，則離職儲金從5月6日開始提撥。
Q18：有關約聘僱人員或臨時人員轉為正式人員之勞退年金部份要如何計算？
A18：約聘僱人員轉為編制內公務人員前，所提繳之勞工退休金，仍需俟年滿60歲符合請領條件時，才可向勞保局申請。
· 提案單位：近史所

Q19：若年資10年以上，95年1月1日開始實施勞退新制之年資如何計算？ 
A19：95年1月1日未實施之前係為離職儲金，提撥為勞工退休金係屬兩套不同制度，年資自95年1月1日重新計算。
Q20：將離職儲金改成勞工退休金制度由94年7月1日實施有困難嗎？ 
A20：勞工退休金制度實施需辦理之籌備工作有：程式設計、各單位經費籌措且離職儲金提撥日與勞退新制實施日適當切割點的問題，且今年7月份之離職儲金目前已入銀行帳戶，由各所回來之問卷調查如果希望提前則儘量配合，目前由於各方配套措施與作業暫定明年1月1日開始實施。
Q21：本院比照勞退新制提撥勞退金，若離開中央研究院後之金額如何計算？

A21：於本院提撥之退休金係存入勞保局個人專屬帳戶可以帶著走並且可以累積年資，於滿60歲後向勞保局提領，無論請領一次退休金或月退休金應由勞工本人提出申請，無須透過事業單位或雇主辦理。

· 提案單位：民族所

Q22：95年1月1日實施勞工退休金前之離職儲金如何處理？ 
A22：根據離職儲金給與辦法第5條規定，離職儲金應於離職日結清；人事室擬請示主管機關了解，是否在制度轉換期間離職儲金可以在轉換日這個切割點就予以結清，無須於離職日結清，人事室準備行文請示主管機關銓敘部，俟回覆後通知本院各單位。
· 提案單位：物理所

Q23：工讀生及臨時工是否一定要加勞健保才可做退休金的提領？ 
A23：勞健保為工讀生與臨時僱工之權益一定要加保，至於勞工退休金規劃於95年1月1日為其提撥。（總務組事務科答覆）
Q24：本所業務費項下兼任助理（碩士生、博士生）部份之退休金為何？
A24：此部分人員為學生身份所領取非為薪資係為獎助金，故不在此限。
· 提案單位：儀器中心

Q25：今日的問題與討論可否放在網站上供參？ 
A25：今日之問題與說明詳情會公佈於本院網站。
· 提案單位：天文所

Q26：院內人員於業務費轉國科會時，提撥離職儲金與勞工退休金也須一併轉換嗎？
A26：院內人員轉換計畫或經費時，亦須依照其規定辦理轉換離職儲金或勞工退休金。
Q27：勞工退休金自提比率部分每年可以調整兩次之時間點確定了嗎？
A27：一年二次調整自提比率之時間點人事室會訂定統一時間，於後續規劃完畢後轉知本院各單位。
主席提示：約聘僱人員如有任何問題可以利用院內兩個電子郵件地址提出問題，會有相關單位予以回覆。
聯絡我們：aspublic@gate.sinica.edu.tw（一般用）
　　　asassist@gate.sinica.edu.tw（助理用）

